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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 12 月 12 日會議 
討論文件 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 

 
目的 
   本文件向委員匯報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支援，特別就

共同課程架構下學習中文、支援學校及鼓勵非華語學生盡早學習

中文，有關的觀察和考慮未來路向的因素，以便幫助非華語學生

融入本地社羣。我們檢視這些支援措施時，考慮了持分者的意見，

包括我們與平等機會委員會討論其工作小組在 2011 年 7 月 11 日

發表的報告後所得意見。 
 
中文課程與基準考試 
 
2.   我們的課程架構具有活力和彈性，足以提供多元出路，讓

學生有更多選擇。這個「同一課程架構」的模式可讓教師因應學

生(包括非華語學生)的需要、興趣和能力，靈活調適核心課程。部

分較遲開始學習中文或未有充足機會修讀本地中文課程的非華語

學生選擇參加海外考試，以便獲得其他認可的中國語文科資歷，

亦有部份非華語學生與本地學生一樣，參加香港中學會考(中學會

考)(已停辦)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(高考)的中國語文科考試。儘管參

加這些考試的非華語學生人數不多，有些在中學會考中考獲 E 級

／第 2 級或以上成績。2011 年，在公營學校和直接資助計劃學校

就讀中七並參加高考的 64 名非華語學生中，17 名根據大學聯合招

生辦法獲院校取錄。此外，約有 250 名非華語學生修讀經本地評

審的全日制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。如果根據預設的較低學習水

準，為非華語學生另外制訂一套中文課程及評估測試，會局限不

同需要和期望的非華語學生的學習機會，而僱主亦會對這些資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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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疑。研究結果亦顯示，非華語學生如能得到支援，學習進度和

成果不會比本地學生遜色。 
 
3.  為配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實際需要，我們在 2008 年

12 月公布了《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(非華語學生)》（《補充指

引》），連同一系列教與學材料，包括中、小學各個學習階段的

「課本」1。《補充指引》涵蓋四種課程設置模式2，切合不同學習

水平，滿足非華語學生的不同需要和期望，幫助他們在不同發展

階段學習中文。 
 
多元出路 
 
4.  這些多元課程設置模式可銜接多元出路，例如香港中學文

憑、綜合中等教育證書和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，從而為非華語

學生提供多元的發展路向。此外，為提升非華語學生在職場的競

爭力，我們會在本學年開展「職業中文先導計劃」，課程內容會

與資歷架構掛鈎。我們期望日後職業訓練局增設的青年學院為非

華語學生提供專項服務時，亦能在有關方面產生協同效應。 
 
5.  實際上，學校正參照《補充指引》調適中國語文課程。因

此，學校已經在寬廣而均衡的課程架構下，提供另一套中國語文

課程，以滿足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需要。為了協

助非華語學生鞏固課堂所學，我們已委託香港大學開辦「學習中

文支援中心」，於課後及／或假期提供輔導課程，並為「非指定學

校」提供撥款，籌辦多元中文延展學習的計劃，以及為就讀小學

的非華語學生舉辦暑期銜接課程。效果令人鼓舞，並引證我們的

信念：如為非華語學生設定較高的學習目標，並向他們提供支援，

非華語學生是有能力學習中文課程的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這兩套「課本」是我們從富有經驗的學校收集到有效的教學材料，經調適和整理

所得的。  
 
2 四種課程設置模式包括「融入中文課堂」、「過渡銜接」、「特定目標學習」和「綜合運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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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教與學 
 
6.  《補充指引》的多元課程設置模式，建基於穩固的教學實

踐及各地經驗，廣為學校所接納。然而，學生學習成果反映，我

們須以更全面和連貫的模式為學校提供支援，以便進一步落實《補

充指引》，特別是協助非華語學生銜接多元課程設置模式下的不同

學習水平，從而達到上述的多元出路。 
 
7. 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，必須加強回饋機制，以便適切地為

非華語學生和其教師提供專業支援。就此，香港大學編製的評核

工具，訂有具體的學習目標，並能評估識字、寫字、聆聽、說話、

閱讀、寫作各個範疇的學生能力，供學校內部參考，以提升教與

學成效。我們會探討能否參考這些評核工具，以更具系統的方法

來提供客觀的評估資料，同時在全港和學校層面建立以實證為本

的回饋系統。 
 
指定學校  
 
8.  我們的學校體系開放予所有學生，包括非華語學生。我們

遵守《種族歧視條例》，並參考持分者的意見，採取透過指定學校

的模式來支援非華語學生。指定學校由 2006/07 學年開始設立，以

支援其他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，包括提供密集、到校的校本支

援和經常津貼，以及透過已成立的網絡，協助其他取錄非華語學

生的學校制訂校本支援措施、發展教與學材料，並與這些學校分

享經驗。就此，指定學校的角色是得到肯定的。  
 
9.  儘管指定學校已由 2006/07 學年的 15 所增加至 2011/12 學

年的 30 所，我們關注在「小一入學統籌辦法」下，指定學校(特別

是「傳統上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學校」)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非華語學生可選擇報讀任何一所主流學校，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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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學校發展至被指定為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學校並取錄較多非華語

學生，並非由教育局設置而成，而事實上是反映家長選擇的結果。

為了鼓勵非華語學生融入主流學校，以及促進校內非華語學生與

本地學生較理想的比例，來營造有利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環

境，我們認為有需要為非華語學生提供更多學校選擇。 
 
10.  在深入探究為非華語學生提供的教育服務時，我們認為需

要以更全面及協調的模式支援非華語學生，以便幫助他們融入社

羣。我們建議從兩方面透過學校加強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。首先，

我們須訂定更協調的推行計劃，支援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，以

期支援服務更能以學校為本和以學生為本。另一方面，我們會擴

大學校網絡，以便進一步落實《補充指引》，滿足非華語學生的不

同期望、需要和學習進度來銜接多元出路；並幫助他們在學習中

文時，獲得如上文第 4 段所述的認可的中國語文科資歷和銜接不

同課程設置模式下的學習水平。為了吸引非華語家長選擇其他學

校，我們的意向是全面檢視現時為「指定學校」提供的支援，在

檢視時我們會考慮其他取錄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的需要，為支援非

華語學生的學校訂定可量度的目標和成果，以及如何進一步在學

校發展教與學資源和分享經驗。 
 
11.  此外，我們會探討推行一些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，由語

文基金撥款，透過藝術和文化活動，以便提升非華語學生對學習

中文的興趣。 
 
鼓勵盡早適應 
 
12.  我們把握 2007 年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機會，及

2011-12 年度《施政報告》有關提出增加家長選擇的優化措施，鼓

勵非華語學生接受優質的學前教育。為了幫助非華語兒童盡早適

應本地教育體系，我們會進一步鼓勵非華語兒童盡早開始學習中

文，以便適應本地小學，並會因應需要，為學前教育機構提供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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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支援。除了現有溝通渠道(包括為非華語家長定期舉行簡介會及

印發翻譯成主要少數族裔語文的單張 )外，我們會探討如何配合

2011-12 年度《施政報告》公布有關加強支援少數族裔的措施，例

如推動具成效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學校積極參與；透過民政事務總

署撥款資助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、香港電台以少數族裔

語言廣播的節目、在母嬰健康院播放影片及少數族裔報刋等途徑

向家長傳達主要訊息。 
 
未來路向  
 
13.  支援措施屬發展性，須因時制宜，以配合不斷變化的情況

和需求。我們會訂定實施細則，優化上文所述的支援措施，並會

考慮學校、非華語家長和學生以及有關各方的意見，持續評估措

施成效。 
 
 
 
 
教育局 
2011 年 12 月 
 




